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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[bookmark: _Toc208430690]專案目標
1.1 維持本院既有虛擬化平台儲存設備（NetApp）資料儲存之安全性，以持續支援本院學術研究及行政服務。
2 [bookmark: _Toc208430691]用語釋義
2.1 原廠：係指原製造廠商、原廠台灣分公司、原廠授權代理商或原廠授權經銷商。
2.2 南港院區：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。
2.3 南部院區：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三路100號。
2.4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：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130巷103號。
3 [bookmark: _Toc208430692]投標要項
3.1 投標廠商須檢附標價清單（附件1）。
3.2 若有規格項目為原廠型錄無法充分答復者，可就不足部分，由設備原廠網站列印資料，須註明網址並標示符合規格之處。
3.3 [bookmark: _Hlk198739717]投標廠商於投標前應充分了解本案之內容範疇，得標後非經本院同意，不得以不瞭解本案各項既有之條件、系統運行環境或法規為由，要求延後履約或相關補償。
3.4 本案需求內所提及服務規格，皆為最低要求，得標廠商所提供之軟硬體與維護服務，須符合或優於本案規格。
3.5 得標廠商對於本院權責內之配合事項須明確提示時程，如未提示不得以本院未配合建置為由而免除相關罰則。
3.6 得標廠商應於履約前確保各項設施品質良好，於本案履約期間內提供穩定的服務品質。
4 [bookmark: _Toc208430693]標的物
	[bookmark: _Hlk207975807]項次
	項目
	序號
	保固期間
	數量
	單位

	1
	NetApp FAS8200 保固
	452022000064
452022000063
	2026-05-01~
2026-12-31
	8
	月

	2
	NetApp FAS2750保固
	941931000356
941931000357
	2026-07-01~
2026-12-31
	6
	月

	3
	NetApp AFF220 保固
	941845000314
941845000315
	2026-05-01~
2026-11-30
	7
	月

	4
	NetApp FAS2720保固
	952033000091
632039000027
	2026-05-01~
2026-12-31
	8
	月


本案需求如下：
4.1 前述標的物於保固期間提供原廠保固服務。
4.2 如標的物磁碟損壞，由得標廠商負責更換，所換下之磁碟歸本院所有。
5 [bookmark: _Toc208430694]專案時程
5.1 於以下履約期限前來函報驗：
□決標之日起___個日曆天內完成履約。
□決標次日起___個日曆天內完成履約。
□本院發函之指定日起___個日曆天內完成履約。
□本院發函之指定日起___個日曆天內將本案標的物送達本院指定之地點（第一階段履約）。
□本院發函之指定日起___個日曆天內完成本案所有應辦事項（第二階段履約）。
█其他：
（一）本案決標次日起15個日曆天內，來函提交原廠保固證明。
（二）全案履約期間為115年5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，依「4標的物」指定之期間提供保固，並分2期付款。
（三）第1期：115年5月至115年9月，計5個月，得標廠商應於115年10月20日前繳交115年5月1日至115年9月30日之維修紀錄，經本院審查合格後付款。
[bookmark: _Hlk207975028][bookmark: _Hlk224803499][bookmark: _Hlk224803534]（四）第2期： 115年10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，計3個月，應於115年12月15日前來函報驗，隨函交付「8文件規定」之文件，前述文件應含115年10月1日至115年12月10日之維修紀錄，有關115年12月11日至115年12月31日之維修紀錄，於驗收當日提供，經本院全案驗收合格後付款。
6 [bookmark: _Toc208430695]資訊安全
6.1 得標廠商須遵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相關子法、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通安全規範及標準，並遵守機關資通安全管理及保密相關規定。若有違反情事，致本院權利受損，得標廠商應負賠償之責任。
6.2 本案得標廠商於履約期間所使用之資通訊產品應為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」廠牌之設備。
7 [bookmark: _Toc208430696]安裝作業 （本案不適用）
7.1 所有佈設之光纖跳線兩端需以旗標式標籤標示，所有佈設之 UTP 線路兩端須以號碼環標示。
7.2 依照本院要求分類，利用原包裝紙箱進行收納整理與堆放整齊。
8 [bookmark: _Toc208430697]文件規定
8.1 完工報告書包含下列項目（若無則免勾選）：
□標的物及規格清單，內容包括保固設備名稱、型號、出廠序號、授權、保固年限、無線訊號熱感圖（若無則免）等。
□標的物部署後架構圖及組態，至少包括設備名稱、位置、網路IP、接線、電力線、標籤等之圖示或說明。
□標的物完工文件，包含本案標的物配置圖面，施工前中後照片。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.2 驗收計畫書包含下列項目（若無則免勾選）：
□驗收情境說明。
□本案標的物之規格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.3 █其他文件：各期維修紀錄，檢視契約期間本案標的物之維修紀錄，並確認有無待處理事項。
8.4 本案各項履約文件、表單，應以A4製作，由左至右、直式橫書繕打，履約文件封面應註明案名、案號、文件名稱、版本、日期、廠商名稱，並應附目次，內頁加頁碼。如以紙本繳交，除封面及隔頁外，請雙面列印，並裝訂成冊。
9 [bookmark: _Toc208430698]驗收作業
9.1 本案標的物須為原廠外觀完好之新品且不得早於____年__月，並於驗收時出具以下證明（本案不適用）：
□原廠新品證明或原廠出廠證明
□得標廠商出具之新品證明（須加蓋公司大小章）或出廠證明
□原廠保固證明
□得標廠商出具之保固證明（須加蓋公司大小章）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
9.2 廠商隨函交付
□完工報告書
□驗收計畫書
□功能測試報告
█其他： 依5.1規定時程，交付8.3文件                  
9.3 □本案標的物應優先提供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生產製造者，如無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生產製造之製品，應出具原廠證明文件。
9.4 本案標的物（全部或部分）交貨及驗收，於決標後視本院相關進度，本院得通知指定於下列地點之一進行。
█南港院區
□南部院區
□國家生技研究園區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9.5 驗收作業得按驗收計畫書實施（本案不適用）。
10 [bookmark: _Toc208430699]保固服務
10.1 保固期：本履約標的自全部完成履約，且經
□驗收合格之日起，提供     保固
□自出貨日起，由原廠提供   年保固
□全案驗收合格之日起，由得標廠商提供   年保固
[bookmark: _Hlk208334425]█其他： 依「4標的物」指定之期間提供保固 
10.2 本案保固說明：
10.2.1 原廠保固起始日：為原廠出貨日、產品註冊日或依原廠證明文件所定義之日。
10.2.2 □全年無休保固服務：提供每日24小時，每週7天(24 x 7)之全年無休保固服務，廠商應於接獲本院報修後，於本院指定之時間到場服務。
10.2.3 □工作日保固服務：提供工作日8小時，每週5天(8 x 5)之保固服務，廠商應於接獲本院報修後，工作日到場服務。
10.2.4 █次一工作日保固服務：提供工作日8小時，每週5天(8 x 5)之保固服務，廠商應於接獲本院報修後，次一工作日到場服務。
10.3 得標廠商得於保固期內，提供本案各標的物一次搬遷服務，依照本院要求內容作業，並於指定時間，安裝標的物於指定機櫃，必要時需搬移其他設備，騰出空間，並進行安裝與連結，須與本院討論確認設定細節並執行。提供安裝所需全部線材及光介面模組，完成線路連接，線材兩端依規定編號。
10.4 得標廠商應於保固期內提供標的物使用、管理、效能調整及與其他設備連接等之諮詢服務。自廠商接獲本院需求之日起，應於7個日曆日內完成。
10.5 得標廠商應於保固期內提供標的物設定協助，於本院通知次日起 7 個日曆天內與本院討論作業內容，作業時間除本院同意外，作業內容須與本院確認次日起21個日曆天內完成，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內進行，依本需求書「延遲罰則」一節辦理。
10.6 所有標的物於保固期內，依契約第七條規定之工作時間提供
□全年無休保固服務
□工作日保固服務
■次一工作日保固服務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得標廠商應於接獲監控通知或本院故障通知之次日起 2 個工作日內修復，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內完修應以同等品替代，同等品之認定，需經本院同意。以同等品替代不得超過 60 個日曆天（本院通知次日起）。
10.7 本案標的物如經判定需更換良品，得標廠商應於本院通知故障維修之日起算60個日曆天更換為良品。良品更換以相同標的物型號為原則，如以同等品更換，需經本院同意。且更換之良品出廠日期不得早於原驗收合格之日前12個月。若逾上述更換日期，依本需求書「延遲罰則」一節辦理。
10.8 標的物修復後需提供事件處理說明，列出故障設備、故障原因、影響範圍、發生時間、修復時間及處理過程等，須於本院通知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完成。
10.9 得標廠商應通知標的物韌（軟）體重大更新訊息，提供版本差異說明或相關手冊，確認漏洞有無遭利用，並依本院要求升級至指定版本。若廠商未事前通知，以致標的物因軟、韌體未更新而異常或導致資安事件，不論當日故障之設備數量與次數為何，自本院通知之日起至全數改善完畢之日止，依本需求書「延遲罰則」一節計罰。
10.10 得標廠商得配合本院辦理持續營運演練，每年1次（若無則免），本院提供文件格式，須於本院演練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交付報告。另若演練失敗，須配合再演練。
10.11 設備因韌體自動更新導致網路服務異常，得標廠商須與本院商議合理期限內排除，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內進行，依需求書之「失誤罰則」一節辦理。
10.12 本案設備若發生資安事件，廠商須於本院通知之次日起3個工作天內提出相關日誌，若未能於上述時間內進行，依契約規格書之「失誤罰則」一節辦理。並於本院通知次日起7個日曆天內提出完整事件報告。
10.13 如未能於本院通知之指定時間完成保固相關作業，依本需求書「延遲罰則」一節辦理。
11 [bookmark: _Toc208430700]罰則
11.1 失誤罰則
11.1.1 本案於履約及保固期間，若因廠商作業失誤或設施異常，以致本院有資訊服務中斷或遭受嚴重干擾之狀況（後稱失誤影響），應予計罰。惟若本院已公告維護期間及受影響範圍，則廠商失誤的影響時間及範圍屬公告界定部分不罰。罰款計算方式如下：
11.1.2 失誤影響時間5分鐘以上，未達15分鐘者，罰款為契約總價金之1‰。
11.1.3 失誤影響時間15分鐘以上，未達30分鐘者，罰款為契約總價金之3‰。
11.1.4 失誤影響時間30分鐘以上，未達60分鐘者，罰款為契約總價金之7‰。
11.1.5 失誤影響時間達1小時以上，每1小時者，罰款為契約總價金之15‰，未達1小時部分以1小時計。
11.2 延遲罰則：除契約或本規格書另有規定者外，得標廠商未於本院指定之時間完成相關作業，每日以該標的物契約價金之3‰計算罰款，未滿1日以1日計。
11.3 依本需求書「罰則」一節所生之罰款，逾期未繳納，本院將扣除後退還，保證金不足時得向得標廠商追繳。
[bookmark: _Toc198730928][bookmark: _Toc208430701]
附件1 標價清單 
	「NetApp儲存設備保固」採購案（案號：its115-038）

	項次
	項目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複價
	備註

	1
	NetApp FAS8200保固
	8
	月
	
	
	

	2
	NetApp FAS2750保固
	6
	月
	
	
	

	3
	NetApp AFF220 保固
	7
	月
	
	
	

	4
	NetApp FAS2720保固
	8
	月
	
	
	

	總計
	
	




